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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谭徽在 

（湖北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近年来，湖北省站在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采取了一些有利措施支持民族地区发展，

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生活水平得到迅猛提高。本文对湖北省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湖北；民族地区“五舍得” 

湖北辖有一个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两个民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

自治地区人口286 万，国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 6。湖北省委、省政府站在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的高度，采取有力

措施支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今年来，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猛。“十一五”时期，全省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2005 年

的218 亿元增加到2010 年的435.7 亿元；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由25 亿元增加到2010 年55.96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由2005 年

90 亿元增加到2010 年284.6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都实现了翻番，全省民族地区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向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

湖北省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突出表现在“五舍得”上。 

一、舍得创造发展机遇 

湖北省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不仅体现在支持民族地区抢抓发展机遇上，更体现在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创造机遇上。一

是制定和实施促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战略。2008 年以来，湖北在实施全省民族地区抢抓西部大开发、扶贫开发等重大机遇的同

时，在全省民族地区实施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战略，作出了支持恩施州建设全国先进自治州的决定。2011 年来，湖北省

委、省政府根据国家扶贫重大战略布局调整，提出并实施了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构想，并于当年2 月正式

启动试验区建设，为支持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二是定期研究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为

此，湖北省委、省政府坚持每两年在民族地区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议。2008 年召开的现场办公会，帮助民族地区落实经济社会

发展项目100 多个，落实资金100 多亿元。2011 年召开的推进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现场办公会议，落实扶

持资金达200 多亿元。三是制定推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规划措施。2008 年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指导民族地区和相关部门

先后制定了“616”对口支援规划，支持恩施州建设先进自治州规划、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全省民族地区“十二

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这些规划既有明确的工作目标系统，又有具体的保障措施。在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支持

下，全省民族地区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的态势，民族地区骨干产业快速成长，社会进步事业步伐加快。沪蓉西高速公路、宜万

铁路鄂西段相继建成运营，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瓶颈被冲破，民族地区区位格局得到根本改观，腾龙洞、恩施大峡谷、清

江画廊等一批世界级和国家级的景区先后开发升级，旅游经济已成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据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

江画廊有限公司介绍，在实施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战略的带动下，清江画廊旅游经济收入近年获得了五倍增长。 

二、舍得出台扶持政策 

2005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湖北连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

意见》、《关于支持恩施州建设全国先进自治州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意见》、

《关于推进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的决定》等。这些文件，始终贯穿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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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工作主题，始终贯穿了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主线，始终贯穿了加大工作力度，扶持民族地区发展、实现

民族地区与其它地区同步发展的目标要求，把激发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制度规定有机结合起

来。2011 年出台的《关于推进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在继承过去所制定的各项政策的基础上，充分

体现了国家扶贫、西部开发、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等政策的要求，所作出的扶持决定涵盖了基础设施、农业、工业、旅游、文化、

教育、科技、环保、财政、贸易等各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历来是困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意见》作出规定，

取消民族地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或降低配套比例。仅此，各级政府支持民族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将大幅增加，

而民族地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资金压力将大大缓解。 

三、舍得掏出真金白银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指出，对民族地区的支持要集中体现含金量，充分体现含情量。省长王国生指出，对民族地区的支援

要以财政支持为主。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湖北对民族地区建设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2008 年以来，湖北省支持民族

地区建设，争取中央支持和省安排投资31.8 亿元。针对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的实际，省财政在制定均衡转移支付分配中，对民族

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给予了30%的照顾。2010年，省对民族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达到10 亿元。“十一五”期间

省财政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累计达到22 亿元。2011年省对民族地区的各项转移支付补助达到113 亿元，省补助收入占民族

地区总收入来源的比重达到84%，远高于全省63.5%的平均水平。在湖北省编制的“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民族地区入

库项目达1239 个，总投资达5900 亿元。交通建设被列为重中之重，五年内，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总里程达14018 公里。全省民

族地区将实现县县通高速，形成承东启西、接南纳北的高速公路网。 

《关于推进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15 年，全省民族地区区域经济总量和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在2010 年基础上翻一番，到2020 年，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2015 年的基础上再翻

一番，实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为推动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意见》制定出20 条具有重大含金量的扶持措施。其

中包括：每年给民族地区每县安排1000 万元省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1000 万元担保机构建设资金，300 万元扶贫贷款项

目贴息，3000 万元林业建设项目资金，2000 万元县域经济发展调度资金，500 万元医改保障专项资金，1 亿元左右的国土整

治资金，100 万元小城镇建设资金。每年安排民族地区不少于5 亿元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支持通村公路建设改造，到2015 年实现

所有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解决民族地区197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到2013 年，实现民族地区50%以上农户用上农村

清洁能源，到2015 年基本消除农村现有D 级危房。《意见》还规定，从2011 年起，将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从1100 万元增加

到2000 万元。增量部分主要用于试验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建设。同时，在支持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发展等

方面对民族地区予以倾斜。经测算，《意见》的出台，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仅资金扶持每年就达20 多亿元。 

四、舍得聚集社会资源 

聚集社会资源、实施对口支援，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工作措施。省委书记李鸿忠在省

委省政府推进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现场办公会上指出：汇聚社会力量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就是要使全社会

明确实现民族地区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使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记住这一份深情厚谊，并转变成为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的动力。2007 年以来，湖北省创造性地实施了“616”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程（简称“616”工程）。由1 位省

委或省政府领导负责牵头，6 个单位（4 个省直属厅局、1 所高校或科研院所、1 家大型企业）参与，对口支援1 个民族县市，

每年至少办成6 件实事。“616”工程重点覆盖了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的8 个县市和宜昌市的五峰、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

县。全省有80 个单位（省直部门、高等院校、3 甲医院、国有大型企） 直接参与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行动。为了保障“616”

工程的实施，省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副省长为副组长，省民宗委等10 个省直牵头部门及省委、省政府

督办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616”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一次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为促进“616”工程的有效实施，省委、省政府将省各直部门实施“616”工程的情况，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内容，由

“616”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组织年终检查和考评。据不完全统计，近5 年来，“616”对口支援工程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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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资金达到50 多亿元，拉动社会投资约160 亿元，为民族地区落实建设项目950 多个，培训各类人才2 万多人次，提供技术

支持项目400 多个，新建、改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150 所，培训农民工20 多万人次，转移就业11 万人。 

为进一步巩固“616”工程成果，深化“616”工程内涵，建立更加坚实的民族团结进步纽带，2011 年，湖北省作出了关于

建立省内部分对口支援民族县市工作机制的决定，组织全省9 个省辖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10 个县市。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建立省内部分对口支援民族县市工作机制的通知》要求，从2011 年起，各对口支援地级市的对口支援资金

按上年度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0.1%测算安排，并按上年度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8%递增。按照这一规定，武汉市今年

支援恩施州来凤县和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资金将达到4000 万元。 

五、舍得发挥部门作用 

在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情况下，为促进民族工作紧贴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使民族工作更富效率，

湖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理顺体制，创优机制，赋予民族工作新的内涵，充分发挥民族工作部门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一是赋予民族工作部门新的工作职能。随着“616”对口支援工程、支援恩施州建设先进自治州、湖北武陵山少数民

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的推进和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各项政策的落实，组织协调民族地区、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的任务十

分繁重，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涉及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工作的各专项工作全部交由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并配备相应人员和经费

以保障各专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二是赋予民族工作部门特殊的工作权利。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文件规定，民族工作部门在

指导、推动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中具有督促权、检查权、反映情况权和表扬批评权。三是对民族工作部门提出

培养和锻炼干部的要求。省委、省政府要求，把干部队伍放在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环境里，加强锻炼和认真锤炼。把领导干部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真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创造性实践，作为领导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和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

据。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选拔优秀的领导干部任用到民族工作部门，将民族工作部门的优秀干部交流到其他部门，培

养和造就了一支积极向上、开拓进取、充满激情、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在这一环境下，省民族工作部门敢于担当，认真履行

职责，敢于创新，勇于奉献，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调研员，党委政府重大部署的落实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

服务员，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